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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

壹、計畫依據：

行政院八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台八十七研展字第○三○二○號函修正暨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九十二年九月八日會研字第○九二○○二二一七八號函調整之「全面提升服務品質方案」暨經濟部九十三年一月十九日經研字第○九三○○五○三七二○號函頒「九十三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及經濟部水利署九十三年二月十三日經水秘字第○九三○八○○○九五二號函頒「九十三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

貳、計畫目標：

擴大本局服務視野，全面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塑造優質服務文化，建立服務型政府組織，達成簡政便民目標。

參、實施對象：

本局各課室、各管理中心
肆、計畫內容

	實施

要項
	推動作法
	完成

期限
	主（協）辦單位
	預期效益

	一、

檢討服務領域，研採企業作法
	〈一〉辦理服務品質相關教育訓練二次，參訪服務績優機關或企業一次。。
〈二〉訂定改善服務品質提案制度實施計畫。
〈三〉成立「為民服務執行計畫推動小組」。

〈四〉訂定「服務品質創新績效獎勵辦法」一種。
	九十三年十二月
九十三年十二月

九十三年十二月
	人事室

秘書室
秘書室

秘書室
	辦理二場次教育訓練約一二0人參加，建立提升服務品質理念及精神。計有一次約十八人參訪服務績優機關或企業，以祈擷取其現代或創新管理知能。
計有一篇提案計畫，規範六項提案方式、四項提案評選辦法及四項提案獎勵辦法，預期可收取創新提案一案及獎勵提案一人，以突破現狀，持續改進服務品質。

計成立一個十七人之推動小組，年度內召開小組會議三次，藉以集思廣義、踴提建言，以推動服務品質理念與創新服務作法。

	
	1、 
	九十三年十二月
	秘書室


	計有一種「服務品質創新績效獎勵辦法」。並獎勵提案人一人次。

	
	
	
	
	

	二、

便捷行政程序，縮短等候時間
	〈一〉檢討簡化內部行政作業及申辦案件流程(包括作業程序、辦理期限、申請書表及附繳書證等，須標示清楚)二項。

1.簡化怪手入區申請作業流程。

2、簡化實驗室作業流程。

〈二〉擴大運用自動化機具，提供網路線上申辦、資訊服

1.建立實驗室報告資料庫。

2.建立水文資料系統。


	九十三年十二月

九十三年四月


	曾管中心

品管課

品管課

水文課


	簡化怪手入區申請作業流程及實驗室作業流程二項，透過簡化作業，計可節省二天工時，以提升行政效率與便民服務。

建立即時服務功能，將可提供24小時不打烊服務，提升服務品質與效率。

	
	〈三〉檢討修訂高屏堰(含聯通管路)工作手冊，及曾文水庫管理中心標準化作業規範及流程二種。


	九十三年十二月


	高屏堰

曾管中心
	計可檢討修訂該兩冊工作手冊一次，共可簡化十二項標準化作業規範及流程，提供員工據以作業，節省工時及減少錯誤。

	
	〈四〉建立稽核制度，查核文書作業二次。
	九十三年七月、十二月


	秘書室
	計十六個單位受稽核，稽核項目計九項，以文書查核方式，稽核文書處理作業程序二次。

	三、

塑造親切環境，樹立服務形象
	〈1〉 辦理服務場所內外環境、服務措施規劃(包括櫃台高度、服務標示、申辦須知、雙語、等候設施、無障礙設施、停車空間及宣導資料等)及盥洗室、飲水設備衛生整潔維護情形及綠化美化服務環境之檢查十次。

1.本局「為民服務執行計畫推動小組」每季查核乙次。

2.本局各單位每二個月自行查核乙次。


	九十三年二月、四月、六月、八月、十月、十二月

每季
	秘書室

(各單位)
	本局16個單位，每月自行檢查服務場所辦公室之環境、年度內計6次之自我檢查；另為民服務執行計畫推動小組每季由召集人率小組成員4人組成查考小組，赴每個辦公處查核，年度內計四次。受查考小組提列建議改進事項，每單位檢討並提具改進方法，以為追蹤改善結果，提升本局優質洽公環境。

	
	〈二〉規劃並選派適當人員擔任第一線服務工作，每天輪值一次，並排定輪值表，以推行走動式管理及服務，主動協助民眾申辦、導引服務。


	九十三年三月
	秘書室


	辦公室計八十二人參與輪值，每個單位每週計可選派五人次之輪值頻率：曾文水庫風景區曾文之眼遊客服務中心服務台每日輪值一人執行走動式導覽及解說服務，一週內皆有不同之走動式服務人員，以樹立機關良好形象。



	
	〈三〉訂定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一種。
	九十三年六月
	秘書室
	訂定二十三項提升服務品質執行計畫，可藉由計畫之落實執行，提升服務品質。



	
	〈四〉實施不定期考核四次暨電話禮貌測試六次。


	九十三十二月
	秘書室
	計不定期考核四次，另電話禮貌測試可實施六次，透過平時考核及測試，將可促使同仁提升服務品質。

	
	〈五〉辦理服務禮儀訓練一次。


	九十三年十二月
	秘書室
	辦理一場次預期有九十人參加之服務禮儀訓練，預以惕勵員工恆維服務品質。

	四、

重視民情輿情，主動溝通協調
	〈一〉邀請團體、學者、專家及相關人士，共同參與委託設計之規劃研(修)訂，年度內五次。


	九十三年十二月

	設計課

	邀請約四位相關人士，研訂服務政策與措施五次，藉由廣聽並吸納各相關領域的意見，以研訂服務政策與措施。

	
	〈二〉宣導各項施政措施及執行成效如：利用媒體宣導（如發布新聞稿、召開記者會或廣告）四次。
〈三〉辦理民眾意見問卷調查一次。


	九十三年十二月

九十三年十月
	曾管中心

政風室
	年度內有四次風景區遊客中心展示館主題檔期展示之宣導，計有5家媒體10位記者參與記者會，透過記者會召開發布平面新聞，公開周知社會本局各項施政措施及成效。預期有二百人次入管參觀。

辦理一次並寄發二二0份之民眾意見問卷調查表，依據調查結果，改進服務缺失；並瞭解民眾日常事故疾苦，即時表達關切慰問，給予適當協助。



	
	〈四〉修訂「為民服務白皮書」一次，向社會大眾公布、宣導（如網頁等）。
	九十三年十月
	秘書室
	修訂一冊「為民服務白皮書」並印製五百份分送轄區內觀光景點、社區辦公處計6個陳列處，便於社會大眾知悉、取閱，本局服務措施、服務資訊等；另將檔案上網頁登載提供傳達之層面。



	
	〈五〉建置民眾意見之收集管道（如首長信箱、民眾信箱等）。
	九十三年四月
	秘書室
	有二種管道，方便民眾提供建言，年度內計可收取郵件40封，透過該管道收集民眾之意見，以為改進服務之依據。

	
	〈六〉於民眾興革建議及陳情案件，每月彙陳機關(單位)首長(主管)一次。

〈七〉剪報蒐集輿情資料，提陳局長參閱，供業務改進參考。


	每月

每日
	秘書室

秘書室
	有十二次彙陳作業，提供首長(主管)作為改革施政及提升服務品質之參考。

預期剪報二十則，提陳後供相關單位作為業務參考，以提升服務品質。

	五、

結合民間資源，協助公共服務
	〈一〉推動民間團體、退休人員、學生或一般民眾擔任服務台志工志工。


	九十三年十二月
	秘書室


	召募二人參與服務台工作，協助諮詢及服務工作，年度內預期可服務洽公民眾三十人次，提升本局服務效率。

	
	〈二〉委託民間辦理公共服務三項（如機電設備保養、橡皮壩設備保養、環境清潔及綠美化等）。
	九十三年十二月
	高屏堰
	辦理委託機電設備保養、橡皮壩設備保養、環境清潔及綠美化三項公共服務，提供十五人就業機會，擴大公共服務意旨，解決失業問題。



	
	〈三〉為處理突發意外事件（未受恐怖攻擊及顯示將遭恐怖攻擊等之危機處理），修訂相關規定一則。
	九十三年一月
	養護課
	修訂相關處理意外事件規定一則，預期可減低四十人因意外事件發生而受傷害事例。

	
	〈四〉聯合企業與機關、團體辦理各項為民服務事項至少二次。

1、 結合中華田徑協會辦理曾文水庫馬拉松賽活動。

2、 結合捐血中心辦理全民捐血活動。


	九十三年十二月
	曾管中心

秘書室


	計辦理二項為民服務事項活動，結合中華田徑協會辦理曾文水庫馬拉松賽活動。約計5000人參與活動，而結合捐血中心辦理全民捐血活動，年度內約30人次參與捐血，提倡全民運動及建立與民間團體互動機制。


伍、管制考核

1、 為配合政府推動「全面提升服務品質方案」，本局各課室暨各管理中心得依各別為民服務工作特性，確實依限完成、切實辦理。

2、 考核作業：

（1） 不定期考核：受行政院研考會、經濟部暨水利署「推行為民服務工作平時考核作業要點」查考之。

（2） 定期考核：依據本局「為民服務工作自行考核計畫」

實施定期考核。

陸、績效檢討

1、 前項定期考核結果，除送請本局各單位參考改進，並公布於本局網頁。
2、 受水利署、經濟部及行政院研考會考核成績不理想之處，除於限期內積極改善外，並將改善情形函報水利署。

3、 請各單位於九十三年十二月底前提出績效報告(內容包括執行績效及檢討)，繳送本局秘書室彙整函報水利署。
4、 各推動使項之主(協)辦單位，應就前列各規劃推動作法，主動積極提出興革意見，並全力落實執行，以完成共同遠景，並視推動事項執行績效良窳，依行政程序專案簽報獎懲。

柒、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依實際需要修正或另行補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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